
佛民办〔2021〕26 号

佛山市民政局关于抵制非法社会组织的

通知

市级各社会组织：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等 22 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铲除

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民

发〔2021〕25 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落实《广东

省民政厅关于抵制非法社会组织的通知》工作要求，坚决

抵制非法社会组织，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净

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现结合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行动，

对抵制非法社会组织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提高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



近年来，社会组织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仍时有发生，形式更隐

蔽、手段更便捷，有的挂靠到合法组织名下或与其共

同开展活动，鱼目混珠；有的线下取缔后变名在线上

继续活动，招摇撞骗，污染了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的现实需要，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迫切需求。各市

级社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主动性，从净化社会组织自身

生存空间的角度出发，抓好《通知》的贯彻落实工作，

自觉抵制非法社会组织，为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尽职尽责，为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平安社会环

境作贡献。

二、突出重点，坚决抵制非法社会组织

（一）加强学习宣传，营造社会氛围。各市级社会

组织要加强对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政策文件的

学习，把警示宣传放在突出位置，广泛宣传非法社会组

织的甄别方式，注重在会员单位、服务对象中多渠道、

全方位发动宣传，带头倡议、以点带面，呼吁抵制非法

社会组织，营造“广泛参与、坚决打击”的抵制非法社会

组织舆论导向。



（二）组织自查自纠，狠抓工作落实。各市级社会

组织要严格落实《通知》要求，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勾

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利；不得参与成立或加入

非法社会组织；不得接收非法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

机构；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账户使用等便利；不宣

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各社会组织要对照要求，深

入开展自查自纠，检视自身是否存在与非法社会组织有

关联的情况，并落实整改。对违反上述要求的社会组织，

民政部门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并纳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

名录或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告。

（三）强化党建引领，提高抵制意识。进一步发挥

社会组织党组织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中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会组织党组织要带头开展

宣传教育，提高党员的抵制意识，引导党员依法依规参

与各类社会组织活动，不参加非法社会组织开展的一切

活动，不为非法社会组织“代言”或“站台”。对违反

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党组织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四）开展分类施治，精准防范打击。针对利用国

家战略名义，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活动的非法社

会组织；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

或打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下属机构等名义，进行骗

钱敛财等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勾连开展活动、鱼目混珠的非法社会组织；借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活动开展评选评奖活动的非法社会

组织；开展伪健康类、伪国学类和神秘主义类活动，以

及假借宗教旗号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其他危害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非法社会组织等六类非法

社会组织开展重点打击整治，各市级社会组织要提高甄别

意识和警惕性，引导会员提高防范意识，在参加其他社

会组织举办活动前，先登录“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

台”核验社会组织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参与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防治上当受骗。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严密组织。

各市级社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工作使命感

和责任感。社会组织要将贯彻落实《通知》与规范社会

组织法人治理相结合，研究制订具体工作方案，明确专

人负责，切实抓紧抓实抓到位。

（二）自觉抵制，举报线索。

各市级社会组织在自觉抵制非法社会组织同时，要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主动挖掘，敢于发声，及时发现、

举报非法社会组织线索，充分利用民政部门设立的举报



电话、邮箱、举报专栏等，扩大非法社会组织曝光深度

和广度，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三）快速响应，及时报送。

各市级社会组织对《通知》实施情况及时梳理，按

照时间节点向我局报送工作信息。4 月下旬报送学习宣

传 和 倡 议 情 况 （ 联 系 电 话 ： 83335201 ， 邮 箱 ：

mzsgj@mz.foshan.gov.cn）；5 月底前结合年报工作报

送自查自纠情况和落实情况；6 月上旬前报送贯彻落实

《通知》情况总结。对于落实《通知》动作迅速、成效

显著的社会组织，将予以通报表扬。

佛山市民政局

2021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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